关于做好 2013年度我省国家社科基金 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 

各有关高校（单位）科研（技）处： 
最近，全国社科规划办下发通知，对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作出部署。结合通知精神，现对我省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。 

　　一、高度重视，广泛发动。要 努力克服岁末年初工作头绪多等实际困难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广泛动员，扎实部署，精心组织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形成浓厚的申报氛围。要组织科研人员认真学习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《公告》、《课题指南》等重要文件，努力把握申报要求，充分挖掘独特资源，积极开展跨学科、多部门的协作研究和联合攻关。 

二、严格把关，限额申报。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继续实行限额申报。我办根据近两年各单位项目申报基数、立项率等综合指标，确定各有关高校（单位）申报额度。要按照限额组织申报，适当控制申报规模； 对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同类选题申报，要严格把关，择优报送，避免重复申报，原则上同一选题 1个高校（单位），只能申报 1个，全省同类选题申报不超过 3个；要鼓励小学科申报，对统计学、人口学、民族问题研究、考古学、宗教学等学科不限额申报，所报课题不占限额指标；要全面统筹学校（单位）内部各二级学科的申报数量，可按二级学科组织预评筛选；要认真审核课题申请书的内容，从格式、程序、技术要求等方面严格把关，切实保证申请书内容规范填写。 
三、相关要求： 我省受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时间截至 2月 25日。各单位报送我办材料包括：审查 合格的申请书一式 6份，活页 6份。用《申报管理系统》录入的“申报数据”直接发送到电子信箱（ jsghb2008@163.com）。联系人：周丽；联系电话： 025-88802748。 

 

附：全国社科规划办《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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